國立高雄大學102學年度第二學期

系學會暨社團長大會會議紀錄
一、目的：加強學生社團對實力並凝聚社團向心力。

二、活動時間：103年2月18日中午12點30分~2點
三、活動地點：圖資館大樓五樓大型會議室           紀錄：黃惠娟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學生系學會及社團，人數共56人
五、參加師長：陳佳妍組長、顏千喬
六、行政宣導：

1.申請帶動中小學社團：吉他社、希望種籽社、書法社、國樂社、桌球社、志願服務團、全人菁英社等七個社團，請盡速與帶動之國中小社團聯繫並執行，每學期4次以上。

2.攝影社及書法社申請教育部藝術教育補助計畫已送出審核，俟核定後函復本校。

3.本校活動經費日漸拮据，請各社團努力向外申請計畫或經費，維持並增強社團經費與營運，共體時艱。

4.2/21日為全校性社團評鑑，請各社團展現活力與企圖心，為自己社團贏得榮耀。
七、提案討論 ：
提案一：本校102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輔導老師費，每次二小時共十次，每次660元，提請  討論。
說明：
1.本校分配社團老師輔導費為45萬，社團活動費分配37萬，為彌補之不足，擬由社團活動經費流用10萬元支應，金額為55萬，社團活動經費調整為27萬。
2.擬預估每學期有40位老師，40位×10次＝400，400次×660元/每次＝26萬4000元，再乘以2學期＝52萬8000元，剩於2萬2000作為2代健保補充保費。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提案二：本校社團活動經費為37萬元，若流用社團老師輔導費後，為27萬元，提請討論

說明：社團活動費分配27萬如下：
1.社團評鑑共需5萬5000元

2.新世代領袖培訓營配合款約需6萬
3.每學期社團活動經費10萬，不足額擬由學生會依會費收費狀況，協助補助社團活動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提案三：工學院地下室7-11處，空間給予約80平方公尺，作為與司令台下社團辦公室之替換，提請討論。
說明：人文院尚有都建所未回歸，初步協調人文院社辦搬至工學院7-11之空間，原都建所搬至人文院社辦等空間，若使用社團同意，將提本校空會會議商議。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提案四：103年設備費分配13萬7000元，提請討論。

說明：103年社團設備費通過計有：愛樂社-電子琴，冷氣、套拔、kB喇叭-熱音社，鐵琴-國樂社，電腦主機-學生會。
決議:照案通過，請各社團提供估價，便於採購。

七、臨時討論
以下為宣布事項
(1) 2/21日為全校社團評鑑日，明天將於fb公告社團評鑑圖。
(2) 教育部可永續校園計畫，中山大學領培營可補助30000元，各社團有興趣申請者請找惠娟姐。

(3) 全國社評舉辦地點在嘉義大學，請派五人去(含食宿、交通費)。
(4) 高雄國稅局3/30上午9:00需社團協助表演，有意願社團請回覆。

(5) 請各社團協助宣傳繳交學生會費，收到的會費將會回饋到各社團的經費使用。

(6) 學校經費建縮建議可由多校合辦、對外募款增加金援。

八、散會：1點3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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